排難解紛「和事佬」

近日與同事開會，發現公署以調解方式處理的個案數字歷年不多，而近期更顯著下降。原來調解處理個案有三大難處：

投訴對象：可以調解方式處理個案，首要條件是投訴人和所涉機構自願參與。假若投訴人也曾與部門交涉，則往往不願與其面談。

個案性質：不涉及嚴重行政失當。而且所涉部門數目不能多，最佳是只與一個部門有關。

實際考慮：投訴人往往因事忙未允前來與部門作調解，而須各方面配合適當時間，亦非易事。

雖然如此，「調解」這個另類排解糾紛的服務實有獨特的優點。在部份的投訴個案中，相關的機構並無嚴重的行政失當，只是在執行政策時，未有特別考慮到投訴人的個別情況，或雙方溝通上出了些問題。在調解的過程中，我們作為中間人，協助突破投訴人與事涉機構之間之誤解或成見，讓雙方坦誠交換意見，令機構能當面解說，主動消除投訴人的不滿及怨氣。
我希望加強調解服務，為同事安排適當的培訓，為他們裝備調解的技巧。以便市民能接受以調解方式處理投訴，則個案能得到更快捷、更直接的完滿解決。

